






第一条 租赁土地概况

（ 一） 甲方将位于裕祥村裕祥路北面荔枝基土地 出租给乙方使用 ，

面积共 7.2076 亩（附地图，红线内为乙方承租农用地的面积），地类为：

口园地；因耕地；口基本农田；口林地；口草地；口农田水利用地；口其

他用于农业的土地；地块现状为： 耕地

（二）甲方已将 出租 土地情况充分披露告知乙方，乙方租赁甲方土地 

仅能用于粮食种植（种植粮食作物 ，指种植谷类、豆类和 薯类作物的用 

地 。 其中，谷类包括水稻、小麦、大麦、燕麦、黑麦、玉米、高粱、粟（小

黄米）、泰（大黄米）、养麦： 豆类包括黄豆（大豆）、黑豆、 绿豆、 芸

豆、 四季豆、豌豆、蚕豆、红豆、扁豆 等；薯类包括红薯、马铃薯、木薯、

山药、 芋类等。 ）乙方对甲方出租的土地情况已作充分了解， 同意承租 ，

并承诺按国家有关法律、 法规等有关规定和本合同约定使用 。

第二条 租赁期限

（一）本合同下的土地 租赁期为一一一年（最长不超过20 年 ， 属于

农户承包地的， 不得超过承包期剩余期限） ， 自一一年一一月一一日起至

旦旦一年」L月 ____lL日止 。

（二）计租 期为 一一一年 ， 自一一一年一一月 一一日起至坦L年

ll_一月 一立L一日止 。

第三条 租金及支付

（一）合同履约保证金

在本合同签订 5 天内， 乙方须 一 次性向甲方交纳人民币大写

J佳鱼一元整（小写：￥5000 元整） 作为履 行本合同的保证金， 保证金不计

利息，合同 期内不抵作租金。 租赁期届满，如乙方无违约行 为并依约定将

租赁土地完好交还给 甲方后 5 天内， 甲方将合同履约保证金全额

无息退回给乙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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